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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一是吉林市永吉县一拉溪镇文玉村张某某采石场，毁坏文玉村东山4、5公顷林地采

石，破坏生态环境。二是一拉溪镇碾子沟水库东山，有人在此非法砍伐2公顷多人工林。

三是口前镇通往北大湖镇路旁的邵某某采石场，多年来一直非法采石。四是口前镇开发区

铁路大学后山的城投公司石场，非法采石；五是口前镇通往殡仪馆路边的孙某某石场，非法

采石；六是北大湖镇北大湖国有林场林地内有一铜矿，破坏林地非法采矿。七是北大湖镇

逛子沟村国有林地内有一石灰石矿，非法采挖，存在扬尘污染问题。八是北大湖镇林场副

厂长崔某某占用太平岭两公顷多湿地建水库。九是北大湖镇通往北大湖滑雪场路旁的林

地被吉林市人高某破坏建宾馆。十是北大湖镇小屯村村书记在小屯村集体林地内建养鸡

场，粪污未经处理，直排附近村屯的沟溏，污染空气和水源。十一是岔路河镇东山头李某某

石场非法采石，占用岔路口镇莲安村林地建养老院。十二是岔路河镇中新食品开发区破坏

该镇东山头的植被，非法采土取砂，致使原东山头上四、五座烈士陵墓被破坏；为逃避检查，

该食品开发区使用绿网遮盖了四、五公顷林地。十三是岔路河镇林业站工作人员王某于

2014年至2015年期间，陆续非法采伐蛤蟆泉村10队沟里东南山300多立方米林木；当时该

村村民向吉林市森林公安局举报此事，办案人员张某到现场调查未果，事后还遭到王某报

复。十四是岔路河镇林业站工作人员王某破坏蛤蟆泉村7队南沟林地，非法建水库和房

屋。十五是口前镇双顶子村终宝贵水库西侧，张某某（永吉县政协委员）在此毁坏1公顷半

林地建养鸡场。十六是永吉县西阳镇兴隆村村民赵某某，毁坏自家水库西山上1公顷半林

地建蓬莱山庄。十七是永吉县西阳镇林业站站长崔某某，毁坏大岗子村蛤蟆塘5公顷多林

地建林蛙养殖场。十八是永吉县黄榆乡王某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盗伐黄榆乡头道川

村双河镇林场100立方米国有林木，同时还盗伐黄榆乡李某某的100立方米林木；经举报，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调查此案期间，黄榆乡林业站站长陈某某一直在包庇王某。十九是永吉

县大岗子村双榆树，大岭参地管护房后坡100米处的天然林林木，被大岗子村村民魏某某

盗伐。二十是永吉县北大湖镇西家村裴三采石场，破坏两公顷多林地采石；二十一是永吉

县西阳镇狼头村水库上游的林地被人非法破坏种植林下参，永吉县检察院已调查此案多年

至今未果。

白山市长白县新房子镇老人沟村有人在耕地和河套内挖砂，设备作业噪声和车辆运输

产生的扬尘严重扰民。

一是白城市镇赉县五棵树镇原党委书记李某某，将天然形成的200多公顷泡塘改为水

田，破坏生态环境。二是李某某帮助王某某续签草原和泡塘承包合同，王某某毁坏草原和

泡塘种地。三是李某某将泡塘承包给候某改为耕地。

一是长春市二道区长石公路3公里至5公里处，中意地板对面的吉林省大方预拌混凝

土有限公司，将生产废水排入市政管道；车辆运输原料和混凝土时产生扬尘，污染周边空

气；生产期间噪声严重扰民。二是该公司位于朝阳区卓越大街与双山路交会处西行200米

的一家分厂，无环保手续，将生产废水直排附近道路；车辆运输原料和混凝土时产生扬尘，

污染周边空气。三是该公司位于绿园区西新大街与集仁路交会处的一家分厂，无环保手

续，将生产废水直排永久村道路。

敦化市翰章乡永富村的7公顷集体草原，于2015年被一崔姓村民毁坏挖4处鱼塘。

一是长白山北坡温泉管道从瀑布下方温泉群铺设到北坡山门，长约20至30公里，管道

施工时毁坏大量植被；管道发热，影响周边植被生长；举报人要求拆除管道。二是北山门附

近的皇冠假日温泉酒店，建设期间破坏大量植被；目前，该酒店规划建设二期和三期工程，

施工时将会破坏周边生态环境。三是当地政府规划在北山门附近的原始森林内开发林下

温泉群落项目，此项目将会破坏原始森林生态环境。四是二道白河镇公厕的污水和全镇居

民的生活污水均未经处理，排入天池下方二道白河镇三江源头美人松湖，严重污染水体环

境。五是长白山主峰观景区域附近建有大量房屋，破坏周边苔原带植被；举报人要求拆除

上述房屋。六是长白山景区从瀑布下方到天池水边有人开凿半山洞，破坏生态环境；举报

人建议采用索道取代步行并拆除半山洞。七是长白山南坡和西坡规划开发温泉，部分区域

已开始铺设温泉管道；举报人要求停止在保护区建设温泉管道。八是长白山冰雪旅游和温

泉旅游开发项目破坏生态环境。

举报人是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与惠民路交会处基友汇宠物店的店主，反映近期曾有市

民向督察组举报，该宠物店和旁边的奥宝宠物店均有违章建筑和狗叫声扰民的问题。第一

次被举报后，9月4日早上当地多个部门到现场要求两家宠物店整改并拆除违章建筑；9月6

日夜间，举报人正要将狗带到四环以外的地方饲养时，义和路派出所到现场告知又接到了

督察组下达的关于此案的第二个转办单，其中提到狗叫声仍然存在一事。举报人强调两家

宠物店都非常愿意配合督察组工作，但有以下几点疑问：一是店里饲养的都是两个月大的

小狗，不会产生叫声；9月7日上午派出所工作人员到现场检查两店是否停业时，也听到了

很大的狗叫声，但不是两店传出的。二是两家宠物店现已停业整顿，正在配合拆除违章建

筑；但两店周边还有多处违章建筑未被拆除。举报人质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执法的公平

性，要求相关部门在公平、公正、依据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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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第一个问题：经查，吉林市永吉县一拉溪镇文玉村，现合并为碾子沟村。下窝堡采石场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由张某某经营。

现石场占用林地面积为13608平方米，其中开采生产面积6912平方米，植被恢复面积6696平方米。张某某承包该厂期间存在生产行

为，未办理林业用地手续。2015年6月，一拉溪镇下窝堡采石场停产。举报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查找到零星树木伐根21个，根据树木伐根腐朽程度，判断砍伐时间跨度约为十年左右，属于村民多年砍烧柴

留下的伐根，现场不存在大面积砍伐行为。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举报采石场应为位于口前镇吉桦线公路旁的永吉县口前石场，经营使用人邵某某。邵某某2014年1月至

2015年10月期间，非法占用林地面积13930平方米采石，致使林地植被毁坏。举报问题属实。

第四个问题：此问题于第9批第1004号案件问题重复，信息已公开。

第五个问题：经查，永吉县晟泰采石场的经营使用人为孙某某。2015年10月12日接到群众举报，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受理了永

吉县晟泰采石场非法开采案。2016年9月7日，永吉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孙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16年9月7日，永吉

县人民检察院对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贾某某作出刑事判决，判处贾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并处罚金。2016年以后，该采石场已停止

开采。举报问题属实。

第六个问题：经查，向阳铜矿建于1971年，原为国营企业，使用林地为当时国家划拨，采矿方式为地下巷道式开采。1986年企业

破产，人员设备撤离，该矿经多次转让，现权属为孟某某，目前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矿洞口周围植被已经恢复。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七个问题：经查，北大湖镇桄子沟石场实为吉林市衡永源工贸有限公司北大湖采石场。2016年7月，该公司被发现在国有林地

非法开采矿石，2017年6月19日，吉林市森林公安局向永吉县人民检察院提交起诉意见书，采石场生产矿长赵某某因涉嫌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已经被起诉，案件进入诉讼阶段。该企业在生产时采取布袋除尘、喷雾式降尘措施，并用洒水车对场区进行喷淋降尘，石粉、

石料用防尘网苫盖。该采石场现已停产，没有发现扬尘污染问题。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八个问题：经查举报的太平岭为向阳村大平岭屯。该屯10社东岭子有一条由附近山上的水流汇聚形成的小河沟。2010年

“7.28”洪灾时，河沟被冲深和加宽，河岸土方塌陷严重，需要治理。2016年6月村委会向该村扶贫包保单位五里河林场的崔某某借用

钩机、铲车、翻斗车等设备完成此处河堤加固。经现场查看，河道内存有水面，但未形成水库。此处不是湿地，属于山坡下较缓的林

地。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九个问题：经查，举报的宾馆为永吉县瑞祥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承建，高某为宾馆原法人，现宾馆法人为徐某某。2015年11月

2日，永吉县瑞祥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与永吉县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2015年11月取得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等手续，使用国有土地1.0753公顷，建设规模用地0.6188公顷。建筑宾馆及使用土地不属于林

地。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十个问题：经查，该养鸡场于2009年3月由小屯村11社于某某、迟某某夫妻建设，2011年3月转让给小屯村书记田某某的儿

女。建设鸡场的地方原属于小屯村11社集体荒地，于某某夫妻建鸡场时的荒地原为农民小片荒地，后由村社集体按耕地使用分配给

村民，按二轮承包耕地管理。该养殖场养殖期间，鸡粪便日产日清，由郭范村刘某清走还田，不存在直排沟溏问题。养殖时场区内确

有臭味，2017年2月停产后不存在臭味。该养鸡场2000米内没有功能水体，不存在污染水源问题。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十一个问题：经查，“岔路河镇东山头李某某采石场”为永吉县马屯沙石有限公司，法人李某某。2010年东山头矿坑由李某某

承包经营，办理了工商、矿产、安全等手续，没有林业审批手续。2016年3月1日，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经查证永吉县

鑫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建设老年公寓平整土地为由，擅自改变林地用途3000余平方米。2016年3月30日，永吉县林业局对永吉

县鑫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行政处罚。同时发现永吉县鑫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姜某某在建设老年公寓过程中，滥伐杨

树18株，核立木蓄积3.9283立方米，2016年3月18日，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经调查，李某某为实际投资人。举报问题属实。

第十二个问题：经查，2006年至2007年，永吉县人民政府依据城乡建设规划，将岔路河镇岔路河村东山的部分土地以政府批次用

地形式上报吉林省人民政府，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在省政府批准两个批次用地后，为了达到土地供应条件，吉林

（中国—新加坡）食品区按照规定，对批准范围内的土地按照规划设计要求，组织开展了场地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实施场地土

地平整过程中形成的残土用于园区内道路回填，不存在非法采土取砂问题。2017年，食品区根据省政府批准的《吉林岔路河中新食

品城总体规划》及该范围内场地平整工作安排进度，对暂不需进行土地平整的用地进行临时管护，采取安装防尘网覆盖措施防止场地

扬尘。2012年，位于东山头的散埋烈士陵墓全部迁入永吉县烈士陵园。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十三个问题：经查，2017年1月16日，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接到吉林市森林公安局移交林木盗伐案件，举报人王某（王某之子）

向吉林市森林公安局报案，称自家天然林被盗伐。本案反映的蛤蟆泉村10队沟里东南山与王某报案的蛤蟆泉村10社老参场为同一

地点。2017年1月17日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立案侦查。现场勘查，被盗伐林木497株，核立木蓄积35.3704立方米。林木权属为王

某个人所有，被盗伐林木未被运走，树种为桦树已造材。案件正在侦办之中。“当时该村村民向吉林市森林公安局举报此事，办案人员

张某到场调查未果，事后还遭到王某报复”问题不存在。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十四个问题：经查，岔路河镇蛤蟆泉村7社南沟，实为10社南沟。岔路河镇蛤蟆泉村10社南沟内，有一处房屋，建设的土地属

于蛤蟆泉村的弃耕地，1980年，村委会发展集体经济，利用弃耕地建设参场、酒厂时盖的房屋，经多次转让，于2000年由王某（王某之

子）购买使用。现场查看该房屋已无人管理，周边没有水库。通过与蛤蟆泉村干部、7社、10社村民调查取证，证实王某在该村7社、10

社没有另建房屋和水库。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十五个问题：经查，口前镇双顶子村水库西侧有养鸡场房屋存在。据村委会干部、村民证实，1985年修建双顶子水库时，使用

了该村6社耕地取土，水库竣工后取土场被6社村民平整耕种，2006年该地块承包给滕某某建养殖场，举报所称的张某某（永吉县政

协委员）与滕某某为夫妻关系。经实测，地块面积14369平方米，比对1982年电子林相图，显示该地块为非林业用地。举报问题部分

属实。

第十六个问题：经查，西阳镇兴隆村大岔屯水库，始建于1958年，土地权属为集体所有。1992年兴隆村将水库承包给赵某某经营

使用。2009年开始，承包人在水库坝堤一侧修建房屋，起名蓬莱山庄，实测占地面积7544平方米，其中林地面积6825平方米，耕地面

积719平方米。房屋所占6825平方米为林地，无林业审批手续。目前，该案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已受案，案件正在查办处理中。举报

问题部分属实。

第十七个问题：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大岗子村蛤蟆塘没有林蛙养殖场，经分析应为坐落在大岗子梨树村的林蛙养殖场。梨树村林

蛙养殖场建有林蛙孵化池、越冬池、变态池共计8个，共计面积4122平方米，林地权属为国有，其中孵化池一个属于集体弃耕地。1999

年潘某与大岗子林场签订《关于利用国有林地养殖林蛙荒地植树协议书》，使用面积260公顷。2001年潘某将养殖场转让给崔某某爱

人何某某经营使用。2016年何某某将林蛙养殖场转让给何某某经营管理。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十八个问题：经查，永吉县黄榆乡头道川村三社村民王某某2013年12月因犯盗伐林木罪，2015年1月28日被永吉县人民法院

判刑。王某某在黄榆乡境内没有其他盗伐集体林木问题，没有发现黄榆乡林业站站长陈某某存在包庇问题。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十九个问题：经查，2016年2月10日，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接到西阳镇大岗子村二社魏某某电话举报称“位于永吉县西阳镇大

岗子村双榆树一社双榆树大岭西侧的自家林木被砍伐。”2016年2月24日，吉林市森林公安局立案，案件正在侦查之中。举报魏某某

盗伐双榆树大岭参地管护房后坡100米处的天然林木，与魏某某报案称自家林木被盗伐为同一个地点。此案需森林公安机关侦破

后，才能确认砍伐林木行为人主体。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二十个问题：经查，永吉县北大湖镇西家村，应为奚家村；裴三采石场，应为吉林市北大湖福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5月

27日，永吉县北大湖森林公安派出所接到举报，初查为该公司非法占用林地21167平方米。5月27日，吉林市森林公安局立案；6月19

日，北大湖镇福山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某某取保候审，案件进入诉讼阶段。该公司于2015年停产。举报问题属实。

第二十一个问题：经查，位于吉草高速公路旁西阳镇狼头村段林地内，有四户种植人参，该四户为外地区农民，2014年四户分别

与西阳镇狼头村孙某某签订荒山承包合同。2014年7月3日四户在平整场地时，被西阳林业站工作人员发现制止并责令植树造林。

2014年7月份四户在林地上栽植了葡萄树；2015年春季栽植了红松苗木；2015年4月中旬四户在树木中间空地种植了人参籽，并覆盖

了遮阴网，被林业站工作人员发现，转交双河镇林业派出所调查处理，双河镇林业派出所调查后，认为林地现状构不成特别严重毁坏

程度，因为种植的树木成活率已经达到85%以上。2017年5月，永吉县人民检察院给永吉县林业局下达了检察建议书，要求调查处理

种参行为。目前，永吉县林业局已经组织林业技术专家对种植人参的林地进行毁坏程度鉴定，鉴定结果为林地植被造成严重破坏，永

吉县林业局已经立案，西阳林业站对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举报问题属实。

经查，反映的挖砂地点位于白山市长白县新房子镇老人沟村老年公寓西侧1000米处，法人王某某，通过转让方式取得老人沟河滩经济综

合开发承包合同。王某某在其承包的村集体河滩地上挖鱼塘，开挖鱼塘出来的砂石料，提供给新房子镇政府修路使用，河滩地属于设施农用

地，国土部门不需要审批。不存在耕地内挖砂行为，作业区不在河道内。挖鱼塘施工作业点距离最近居民超过1000米，通过对距离施工现场

最近的老年公寓走访，施工噪声未对其生活产生影响；老人沟村300米的水泥混凝土道路及通往新房子村的沥青混凝土道路清洁，不存在道路

扬尘污染问题。信访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镇赉县政府联合调查，将泡塘改为水田的不是五棵树镇原党委书记、镇长李某某，而是原五棵树镇八家子村民周某某，现在

深圳经商。该地块位于五棵树村东，去往四方坨子路南，不在保护区范围，国土部门依据国土二调现场认定原地类为镇集体泡塘。2006年3

月，五棵树镇企委与镇赉镇居民刘某，签定泡塘承包合同，期限10年，至2016年3月止；2013年1月，刘某与周某某签定泡塘转包合同，转包期限

8年，至2021年1月止；2013年1月，五棵树镇原党委书记、镇长李某某与周某某签定了渔场转让协议，去除2013年至2021年8年后，又延续至

2066年12月30日止，承包期限45年，承包总期限53年。2013年周某某开始开垦水田耕种至今，这三份合同中只有四至界线，没有具体面积。

经实际测量总面积260公顷，除7.2公顷泡塘外，其余的252.8公顷全部开垦稻田，泡塘改为水田问题属实。

第二问题：经查，五棵树镇原党委书记、镇长李某某与镇赉镇居民王某某，只在2014年2月签定《耕地承包合同书》，再没有续签其他合同，

续签草原和泡塘合同问题不属实。签订的合同期限30年，承包期从2015年1月至2045年1月止，合同面积为200公顷，实际测量面积为250公

顷，从2014年开始陆续开垦，共计开垦182公顷。该地块位于五棵树屯西北1公里处，属于莫莫格保护区缓冲区范围内。国土、畜牧部门依据

国土二调现场认定，该地类属性为国有泡塘而不是草原，因此，毁坏草原种地问题不属实，毁坏泡塘种地问题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此泡塘位于五棵树村南1.5公里处，去往张家园子村路西，不在保护区范围内，总面积129公顷，其中泡塘125.7公顷，

未利用地3.3公顷，国土部门依据国土二调现场认定该地类属性为村集体泡塘。经查，2014年4月五棵树镇原党委书记、镇长李某某与候某某

签定该泡塘承包合同，期限30年，至2043年1月1日止。合同中只有四至界线，没有具体面积。2017年春侯某某在承包的泡塘内开垦水田18

公顷，李某某将泡塘承包给候某某改为耕地问题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吉林省大方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生产废水通过砂石分离机分离后回用，无外排废水；附近道路正在进行维修

施工，运输车辆通行时有扬尘污染；经监测，该公司厂界昼间噪声达标，夜间不生产。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该公司朝阳分厂有环评批复。产生的废水和废料通过砂石分离机处理后回收用于商混搅拌，不外排。该公司

2017年7月份已停产，不存在扬尘污染问题。信访反映问题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信访反映的是吉林省贞方混凝土有限公司，有环保审批手续，未通过环保验收，废水不外排，但存在进出车辆

喷淋降尘时废水流到村路上的问题。2017年6月19日，绿园环保分局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未按环评要求建设环保设施，未通过环保

验收擅自投入生产，随即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并处罚。信访反映的问题属实。

经敦化市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国土局调查，2014年5月28日，崔某某与永富村村委会对该地块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使

用期限为70年，是无效合同（因为土地性质是草原地）。签订协议后崔某某在该地块挖了3个鱼塘，另1个鱼塘为历史形成。反映情

况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7年9月10日，长白山管委会组织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10位生态专家，对温泉引水管线影响植被情况进行实地

调查。经查，可研、环评手续齐全，管道外部隔热效果好，温泉管道沿公路边沟敷设，不影响周边植被生长，对周边林地及环境影响极小。

专家组结论温泉引水管道未对周边植被造成影响。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皇冠假日酒店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原天池宾馆及天池宾馆停车场拆迁旧址，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场地原址为非林

地。不存在举报反映的建设期间破坏大量植被情况。目前未规划温泉皇冠假日酒店二期、三期项目。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长白山温泉群落项目手续齐全，其中长白山国际温泉度假区项目、长白山火山温泉部落二期项目用地均为国有建

设用地，有土地使用证，用地性质不属于林地；长白山森林温泉养生中心项目，属白河林业局经营施业区，取得林业批复，用地性质为商业

用地。温泉群落项目并非在原始森林内开发，反映问题不属实。

第四个问题：池北区规划建设局对全区公厕进行调查，池北区二道白河镇区内公厕污水7座已接入市政污水管网；13座公厕设置化粪

池定期清掏；6座公厕为环保公厕，均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污水回用，不直接排放。举报情况不属实。

经查，美人松湖周边及上游不存在污水排放口。城镇居民生活污水进入市政污水管网，不存在全镇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美人

松湖，严重污染水体环境情况。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五个问题：经查，长白山主峰现有的7处建筑设施审批手续完备，是边防部队营房、气象监测站和旅游设施。建筑设施周边为火山

岩石没有苔原植被，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六个问题：经查，举报反映的半山洞实际为已经关停的登天池长廊,1995年中韩双方共同修建。长廊上方存在发生落石及滑坡等

安全隐患，且曾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长白山管委会于2008年8月将其进行了关停。由于该长廊所处位置地势险要，拆除难度极大，而且

还将造成新的地质和环境破坏，因此未拆除。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七个问题：经查，西坡温泉管线建设情况与第9批997号为同一案件，信息已公开；南坡不存在温泉开发项目。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第八个问题：长白山冰雪旅游项目：和平滑雪场项目取得土地、环评等批复，严格按照审批文件要求建设；池北区冰雪小镇项目场地内

无树木植被。正处于招商、规划编制阶段，未启动实施。举报破坏生态环境情况不属实。

温泉旅游项目与问题三重复。

第一个问题：经查，基友汇宠物店实际饲养4只柯基犬，其中3只为2个月左右的柯基犬，1只成年柯基犬，信访反映“两个月大小狗，不

会产生叫声”问题不属实。民警现场检查时，的确听到狗叫，不是两店传出的，因暂未接到相关举报，不能认定为扰民。

第二个问题：经现场踏查认定，该范围除2个宠物店后侧违建，另有3个违章建筑，其中一处约6平方米彩钢棚子里居住着一位正在申

请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残疾人。规划部门分别对违章建筑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和《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除残

疾人暂住违建暂不拆除，其他4处违建均责令其于9月11日前自行拆除。

因信访人不做指认，现场检查未能确定周边还有违章建筑，信访反映“宠物店周边还有多处违建未被拆除”的说法不属实。

永昌街道办事处依据朝阳区旧城改造指挥部和朝阳区规划分局关于拆除违法建筑相关规划，该区域暂时没能覆盖到位。但按照全

市拆违5年计划及街道的工作安排，今年10月末之前该区域违建能够应拆尽拆。信访关于“执法公正性”的质疑不成立。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第一个问题：目前，已交由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立案查处，将依法

处理违法开采行为。

第二个问题：永吉县林业局已责成一拉溪镇林业工作站对该区域

加强管理，宣传林业法律、法规，提高村民守法意识。

第三个问题：2016年5月27日，永吉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判处邵

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石场于2015年9

月至今已停产，责成永吉经济开发区林业工作站加强监督管理。

第五个问题：2016年以后，该采石场已停止开采。目前已责成永吉

经济开发区林业站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个问题：反映建鸡场的林地目前属于农业用地，待下一轮土地

承包时，由村集体收回纳入林地管理。鉴于该养鸡场厂用地性质原为

集体林地，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未办理使用林地手续，永吉县林业局责

成北大湖林业站对该养鸡场进行行政处罚，案件正在办理之中。永吉

县畜牧局、北大湖镇政府督促该养殖户在恢复生产时，要健全污染防治

设施，加强日常管理，经常开展消杀灭源工作，减少臭味产生。

第十一个问题：鉴于永吉县鑫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老年

公寓属于社会福利事业，永吉县林业局将依据林地使用相关规定，要求

其补办林业用地手续。

第十六个问题：永吉县森林公安大队已介入调查，案件正在调查处

理中。

第十七个问题：林蛙养殖需要建“三池一房”符合林蛙养殖产业实

际需要，此类问题目前省林业厅正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永吉县林业局将

按文件要求，待文件出台后，对林蛙养殖场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个问题：2017年6月15日，五里河林场林政科科长余某某、

奚家管护站原站长毕某、现任站长聂某三人，因对矿山企业监管不力，

造成林地资源破坏，经永吉县林业局五里河林场研究决定，免去余某某

林场林政科科长职务，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给予毕某、聂某调离工作

岗位处理。

第二十一个问题：2017年5月，永吉县人民检察院给永吉县林业局

下达了检察建议书，要求调查处理种参行为。目前，永吉县林业局已经

组织林业技术专家对种植人参的林地进行毁坏程度鉴定，鉴定结果为

林地植被造成严重破坏，永吉县林业局西阳林业站对该案正在进一步

调查处理中。

无

五棵树镇政府制定整改方案并开展工作：1.2017年9月15日已解

除承包合同；2.责令当事人于2017年10月30日前整改到位，恢复原貌；

3.责令当事人向五棵树镇政府递交今后永不耕种承诺书；4.加强监

管。五棵树镇及县直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不再发生

此类问题。

第一个问题：该公司已对运输车辆采取密闭措施或加盖苫布，防止

物料遗撒，对厂区加强喷淋降尘措施，车辆进出厂区时进行冲洗，防止

产生扬尘。

第三个问题：长春市环保局绿园分局已责令该公司停产整治，同时

要求其对进出车辆喷淋降尘的废水及时回收处理，避免废水流到村路

上。2017年9月9日绿园区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对该公司2个搅拌罐的

动力电源进行查封，目前企业已停止生产。

敦化市畜牧业管理局于2017年9月10日对崔某某下达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草原植被通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30日内

恢复草原植被，同时下达了《草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以罚款。

第六个问题：长白山管委会于2008年8月将长廊进行了关停。

第七个问题：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分别于2016年6月、2017年

7月两次对该施工单位进行了处罚，并对该管线重点部位进行了断截拆

除，目前，该温泉管线已失去引水功能，破坏地点植被已恢复。

第一个问题：公安部门2次接到举报到现场核查时，对店主进行了

法规宣讲和书面警告，店主均表现配合，并承诺将狗搬离、店面停业装

修、安装隔音设备，待隔音设备安装好后再开门营业。目前，两家店暂

停营业。

朝阳分局已指派义和路派出所利用巡逻时段，加强走访摸排，对周

边居民进行法规宣讲，构成扰民的，按照《长春市养犬管理规定》进行处

置。

第二个问题：永昌街道办事处已于9月12日对4处违法建筑依法进

行拆除。残疾人居住的违建待其保障性住房审批通过后，即刻拆除。

问责情况

警告处分2人。

无

无

无

诫勉1人

行政警告1人，记

过处分 1 人，诫勉 1

人。

约谈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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